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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优化新市民积分管理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直属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优化我省新市民积分管理服务工作，按照《浙江省

流动人口居住登记条例》《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

实施方案（２０２１—２０２５ 年）》《浙江省推动落实常住地提供基本公

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（２０２３—２０２７

年）》有关规定要求，经省政府同意，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以数字化改

革为引领，统筹发展与安全、管理与服务、省内与省外，建设“浙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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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市民”应用场景，建立“省级共性 ＋市县个性”的积分制度，推动

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，推动优质公共服务梯度共享，激发

新市民主动性、积极性、创造性，更好地成为城市发展的参与者、建

设者、共享者，为以“两个先行”打造“重要窗口”、奋力谱写中国式

现代化浙江篇章贡献力量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意见所指新市民，界定为在浙江省内居住、工作，持有浙江

省居住证（以下简称居住证）的人员。新市民积分制度，指以居住

证为载体，通过设置积分指标体系，将新市民个人情况、实际贡献

等转化为相应分值，积分达到一定要求可享受常住地提供的相应

公共服务待遇。

三、积分指标体系

（一）积分指标及分值。积分指标由省级共性指标和市县个

性指标组成，总分 ３００ 分。其中，省级共性指标最高分值 １００ 分，

市县个性指标最高分值 ２００ 分。

（二）省级共性指标。省级共性指标包含年龄、文化程度、职

业技能、社保缴纳、居住时间，得分跨区互认、全省通用。

省级共性指标赋分标准

指标 最高分 具体内容 备注

年龄 ２０
年龄在 ５５—６０ 周岁，积 ５ 分；５５ 岁以
下，每减少 １ 岁、增加 １ 分，最高限 ２０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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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程度 １０
本科学历及以上，积 １０ 分；大专（高职）
学历，积 ８ 分；高中（中职）及以下学历，
积 ５ 分

本项

不累加

职业技能 １０

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二级及以上、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二级及以上或中级及以上职

称，积 １０ 分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三级、职
业技能等级证书三级或初级职称，积 ８
分；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四级或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四级，积 ５ 分；国家职业资格证
书五级、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五级或专项

职业能力证书，积 ３ 分

本项

不累加

社保缴纳 ３０
在本省范围内累计缴纳养老保险，每个

月得 ０ ５ 分，最高限 ３０ 分

居住时间 ３０
在本省范围内累计居住时间（自申报居

住登记之日起计算）每满 １ 个月得 ０ ２５
分，最高限 ３０ 分

注：上述指标数据原则上通过部门数据对接的方式获取。其中，“年龄”和

“居住时间”来自省公安厅数据库，“文化程度”来自省教育厅数据库，

“职业技能”和“社保缴纳”来自省人力社保厅数据库。

（三）市县个性指标。市县个性指标及赋分标准，由市县根据

本意见要求和实际情况自行设置，设区市可根据实际需要对市辖

区或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统一设置个性指标及赋分标准。市县个性指

标可设置社会公益、科技创新、奖项荣誉、投资纳税、特殊岗位等指

标，也可根据需要对部分或全部省级共性指标再赋分。对于新市

民出现违法违纪、违规失信、违反社会公德等情况，市县可额外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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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相应的扣分项。

（四）积分规则。总积分等于省级共性指标积分加上市县个

性指标积分，最低为零分。居住证使用功能中止或注销时，积分自

动失效；居住证使用功能恢复后，积分重新计算后生效。

四、积分管理服务

（一）办理渠道。新市民可通过“浙里办”ＡＰＰ（或“浙里办”支

付宝小程序、微信小程序）的“浙里新市民”应用专区线上获取积

分服务，也可持居住证或居住证确认单到线下经办机构窗口办理

相关业务。

（二）积分获得、查询和复核。通过大数据等手段对新市民赋

分。新市民可随时查询积分分值和得分明细。对积分有异议等情

况可提出复核申请，复核申请材料由新市民提供，市县有关单位负

责审核。

（三）积分公示和应用。新市民可凭居住证及积分在常住地

申请享受子女义务教育、住房保障、技能培训、社会福利等公共服

务。市县有关单位应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，在新市民获取公共服

务前，对外公示相关情况。

五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省级有关单位职责。省发展改革委负责统筹推进全省

新市民积分管理服务和“浙里新市民”应用场景建设管理工作。

省教育厅负责指导、督促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做好义务教育领域的

积分应用工作，建立健全义务教育资源按积分梯度供给制度。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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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厅负责推行电子居住证，建设“浙里新市民”应用场景中“电

子居住证办理”功能模块；推动居住证跨区互认转换改革；指导市

县公安机关做好新市民电子居住证申领发放、互认转换等管理服

务工作。省人力社保厅负责指导、督促市县人力社保部门做好职

业技能培训、就业等领域的积分应用工作。省建设厅负责指导、督

促市县建设部门做好保障性租赁住房、公租房、共有产权住房等领

域的积分应用工作。省大数据局负责提供“浙里新市民”应用场

景建设所需的数据资源及相关配套资源设施；指导、督促市县大数

据管理部门做好数据资源提供、部门数据打通等工作。省委政法

委、省民政厅、省司法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卫生健康委、省体育

局、省总工会、团省委、省妇联等单位按各自职责指导、督促市县对

应部门做好所属领域的积分应用工作。

（二）市县职责。市县政府负责本意见在其行政区域内的具

体组织实施，制定或调整、修订本地区新市民积分管理和应用规

则，组织开展居住证跨区互认转换政策风险评估；建设、运营和维

护本地区“浙里新市民”应用场景，明确职能部门负责新市民材料

审核、积分应用等工作，建立健全公平、有序、梯度提供公共服务的

机制。

（三）责任追究。新市民应当对积分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

伪造、变造或使用虚假申请材料的，由公安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相关规定处罚，违规失信行为作为不良信

息记入主体信用档案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新市民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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伪造、变造或使用虚假申请材料而获得的积分清零，并取消因积分

取得的相应权益。负责积分管理的有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应当认

真履行职责，遵纪守法，廉洁奉公，自觉接受监督。如有违纪违法

行为，由有关部门按规定处理；如构成犯罪，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
（四）动态调整。根据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人口服务管

理需要，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级有关单位负责对新市民积分制度

进行动态调整，经省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公布。

本意见自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为 ５ 年。

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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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门，省人大常委会、省政协办公厅，省军区，省监委，

省法院，省检察院。

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印发


